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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20 号 

 

 

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12 月 3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

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

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交易对手方深圳市华朗光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朗光电”）

2014 年、2015 年和 2016 年 6 月的股东权益分别为-21.2 万元、-27 万

元和-33 万元，净利润分别为-2.8 万元、-2.8 万元和-3.6 万元。为支持

上市公司尽快收到股权转让款，公司关联方珠海中植产投清云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清云投资”）已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

与华朗光电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约定如本次交易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，则公司关联方清云投资向华朗光电提供借款 1.7 亿元。此

外，受让方须承诺对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雅视科技”）

占用你公司 1.98 亿元款项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，并在交

易完成后，作为雅视科技的控股股东敦促雅视科技按照约定至迟不晚

于资产交割日后 6 个月内将前述款项及对应的利息支付给你公司；你

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植融云”）

将出具新的承诺，对雅视科技占用你公司 1.98 亿元款项及对应的利

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请分别补充披露华朗光电、清云投资、中植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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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以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履约能力。 

2、你公司与雅视科技及其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签署了《关

于资产转让以及债务承担的协议》，由你公司对共计 2.6 亿元负债的

本金部分履行代偿义务；同时，作为对价，你公司受让雅视科技拥有

的固定资产税价合计 4,614 万元、应收账款 9,532 万元，合计价值 1.4

亿元；并就债务和资产的差额部分确认对雅视科技的债权 1.2 亿元。

你公司受让的雅视科技固定资产将以租赁的方式出租给雅视科技使

用，租赁期为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1 日，租赁费为 41.5

万元/月。请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你公司受让雅视科技拥有的固定资产并将其以租赁的方式

出租给雅视科技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净利润的影响； 

（2）固定资产的具体明细、原值、折旧金额、减值金额，并结

合使用情况说明本次受让和出租固定资产定价的合理性； 

（3）上述应收款项的定价依据和目前的回款情况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、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标的资产雅视科技资产账面价值为

89,286.96 万元，负债账面价值 63,618.25 万元，净资产账面价值

25,668.72 万元，净资产评估值 23,537.82 万元，评估减值 2,130.90 万

元，减值率 8.30%。2016 年 12 月 2 日，你公司与华朗光电签署了附

生效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各方确认华朗光电受让雅视科技 100%

股权的价格为 17,000 万元。请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雅视科技的估值依据及合理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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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转让价款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4、由于华朗光电购买雅视科技 100%股权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向上

市公司关联方清云投资的借款，出于谨慎性原则，你公司认为本次交

易构成关联交易。请补充披露华朗光电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的关系，并说明本次交易后是否会导致同业竞争。 

5、雅视科技下属子公司广西雅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广西雅视”）与广西容县人民政府签署了《投资协议》，约定广西雅

视需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项目投资 3.6 亿，在建设期及投产后 3 年内缴

纳税费总额超过 3,000 万，且在第 4 年纳税超过 2,000 万元。如广西

雅视无法达到以上要求，则不享受玉林、自治区、国家西部开发优惠

政策及容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，同时，如果广西雅视不履

行投资协议，需赔偿容县人民政府投资投入的损失。截至本草案签署

日，上述土地目前仍处于未开发建设状态。请补充披露上述事项可能

给你公司带来的损失以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。 

6、截至本草案签署日，你公司对雅视科技提供的担保，除编号

为中银南保字第 0001089 号担保合同（担保期限为 2015 年 11 月 2 日

至 2016 年 11 月 2 日）项下存在尚未归还的贷款 5,000 万元，其余担

保合同项下的借款均已偿还完毕。请补充披露你公司解决上述担保的

具体措施和时限。    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月 16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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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12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